


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授权确认表附件1

银行名称:                   支行名称：                                                                                                                                                                   
	个人
基本
信息
	借款人姓名                 证件类型代码       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非身份证的填写）                      手机号码                        
灵活就业人员月收入：本人填报           元 银行核定         元（单位缴存职工此行不填写）
配偶姓名                 /无配偶（ 未婚   离异   丧偶 ）   
配偶证件类型代码         配偶证件号码                       
配偶出生日期（非身份证的填写）                  配偶手机号码                    
配偶灵活就业人员月收入：本人填报           元 银行核定         元（单位缴存职工此行不填写）
通讯地址                                                    
其他联系人                 与借款人关系：亲属 其他  其他联系人手机号码               

	购房
信息
	房屋地址            （区）                                                      
是否有除配偶外的共同购房人： 是（附页填写共同购房人信息）  否   
房屋售价              元 自筹资金                  元       因原房产有抵押需带押过户

	贷款
信息
	申请贷款金额共计:             元。其中：住房公积金贷款             元，期限      个月；
银行自营资金贷款            元，期限      个月。
配偶是否共同借款人： 是  否   执行多子女家庭贷款政策： 是  否
还款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期限一年以内）   等额本金   等额本息
按月冲还： 借款人   借款人及配偶
贷款发放账户：出卖人                出卖人开户行             出卖人账号                     
还款账户开户人：借款人 共同借款人  还款账户开户行          还款账号                     
提示：请使用一类账户作为您的还款代扣账户，使用其他类别账户对资金有限制，可能会影响您的正常还款。

	其他
	约定提取住房公积金： 借款人   借款人及配偶   都不

	借款人及配偶承诺：
1.本人同意授权(授权期限至公积金贷款结清日止，借款人及配偶适用):
（1）授权查询个人信用信息。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办理涉及本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时，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打印、保存和使用本人的信用信息。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将本人信用信息提供给此授权确认表指定的贷款业务承办银行，用于贷款业务审核。同时，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本人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相关信用信息（包含本人因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不良信息）。
（2）授权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查询本人住房公积金信息。
（3）授权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本人婚姻登记信息、不动产登记信息及申请贷款所购住房的交易信息。
2.本人同意以当前所购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如不能按期支付贷款本息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贷款银行处分抵押物，本人完全同意并予以积极配合。
以上内容均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如有失实或虚假，本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签字
	借款人：  

年     月     日 
	配偶：       

年     月     日
	银行经办人：   

年     月     日                                          


证件类型代码：1- 居民身份证    2-护照   3-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4-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5-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6-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授权确认表附页：
房屋共有权人同意抵押声明

以下房屋共有权人同意地址为                                          的所购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用于借款人              申请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如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贷款本息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贷款银行处分抵押物，本人完全同意并予以积极配合。
	共同
购房人
	本人签字
	配偶签字

	1
	
	

	2
	
	

	3
	
	

	4
	
	

	5
	
	





声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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